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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派特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之独立董事意见 

珠海市派特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年 3月 1日以现场形式召开了第三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作为本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中国证监会、《珠海市派特

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珠海市派特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等有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我们对本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

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进一步确定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

交易所上市发行规模及超额配售权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议案内容，我们认为公司关于进一步确定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之发行规模及超额配售权事宜及相关议

案内容，有利于顺利推进公司本次发行及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相关工作，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相关要求，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同意《关于进一步确定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规模及超额配售权的议案》。 

上述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珠海市派特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徐焱军、李志娟                                        

2022年 3月 2日 

 


